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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A1_88_E8_B5_84_E4_c47_80758.htm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

经济或民事诉讼案中涉及以资产进行赔偿、还债、拍卖、鉴

价、债转股等司法裁定事项相当普通，需要对这类涉案资产

进行评估的业务也越来越多。如何判断涉案资产评估价值的

公正性和合理性，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减少各关联方的“

争议”，争取尽早结案，对有关管理部门、中介机构、案件

当事人以及法官来说都十分必要。 一、涉案资产评估方法的

合理选择 涉案资产评估价值的确定是由评估过程中众多的主

客观因素决定的。评估价值的公正性除了受法官和评估师的

职业道德、专业水平及所掌握的信息资料影响外，从专业角

度首先就要对评估目的与评估方法选择的合理性进行分析。 

从我国资产评估的实践过程来看，任何一项资产评估业务，

都是具有其特定目的的。资产评估的特定目的主要有以下方

面；(1)资产有偿转让；(2)企业出售；(3)企业兼并；(4)股份

经营；(5)中外合资、合作；(6)资产抵押；(7)涉案诉讼；(8)

其它(包括企业联营、租赁、担保、补偿投资、工商注册、单

项资产买卖、纳税、保险公估、海关估价、成本摊销、资产

重估建殿)等。 一般而言，一份资产评估报告只对应某一特定

的评估目的，与之相适应的价值类型和评估方法也严格限定

在一定的范围内。目前世界公认的评估方法有3种基本类型：

即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 对涉案资产评估而言，其方法

的选择对有关当事人来讲具有重大意义。通常，涉案资产在

评估时评估师习惯采用清算价格法，在他们看来，清算价格



法不仅是《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种法定评估

方法，而且在应用该方法时也较灵活自如。但正是这种“灵

活自如”，也容易导致评估结果的不公正。有这样一个案例

很能说明问题，某会计师事务所在评估莱当事人涉案的房地

产价值时，选用清算价格法进行评估，报告中所列明的评估

公式为： 房屋评估价值＝造价(元/m’)×建筑面积×成新

率%×(1土变现率%) 从这个选用的评估公式中，不难看出评

估机构有明显压低评估价值的倾向。我们先不谈这个评估案

例是如何确定成新率和变现率，仅仅从公式中，评估机构把

单位造价作为基本价格取值计算，就违背了应用清算价格法

的基本前提。稍有评估常识的人都知道，造价只是甲方与施

工方就工程款的一种结算价，它仅仅是房地产重置成本的一

部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明显错误呢?关键是清算价格法并不

是一个严谨的独立方法，以致这家事务所在从评估开始时就

乱用公式，最终的评估结果也必然失去公平台理性。因此，

即便在涉案资产评估中，也应该慎用清算价格法，最好取消

清算价格法这个评估方法概念，但可保留清算价格概念。也

就是，在需要评估资产的清算价格时，按行业惯例先明确选

用成本法、市场法或假设开发法等莱一种评估方法确定正常

评估价值，然后再根据资产状况和评估目的及资产清算时限

合理打折变现，这样做才能使评估结果公平合理，更有利于

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当然，有些评估机构针对资产

的特殊性选用一些实用性较强的方法也是可行的。如在对一

些多年未完工的“烂尾楼”进行价值鉴定。“烂尾楼”及隐

蔽工程评估的复杂性主要在于：一是这类涉案“烂尾楼”大

多资料不齐，有些根本就找不到原开发商和施工单位，工程



背景不明；二是项目搁置多年，有的长达10多年，对最初的

地下工程和隐蔽项目无人知晓；三是开发商故意不提供真实

资料，有意隐瞒或夸大事实。在这种背景下要合理确定“烂

尾楼”特别是隐蔽工程的评估值，唯一的评估方法就是，对

地上建筑采用测量工程量套算定额估算评估值，对地下基础

及隐蔽项目采用理论设计法测算工程量再确定评估值。这种

方法理论上是成本法评估思路，符合资产评估的稳健、科学

和可行的原则。当然，在对地下基础及隐蔽项目采用理论设

计法测算工程量时必需聘请建筑专业技术人员协助完成。 二

、应用收益法评估涉案商标权时参数选择尤为重要 收益法在

一般涉案资产评估中应用较少，但在上市公司与大股东的资

产纠纷案中，大股东往往用商标权作价抵债，而商标权的评

估必然要用收益现值法。 在对商标权应用收益现值法进行评

估时，评估价值的合理性取决于净收益、折现率和寿命年限

等3个参数的确定。从评估实践中看，对专利权、专有技术的

评估，较难确定的参数是净收益；对商标权、商誉，较难确

定的参数是寿命年限。尽管商标权的注册保护期为10年，但

到期后只要交费续展，保护期又可延长10年。从表面上看，

只要商标持有人愿意，商标权寿命可以是无限的。正是由于

这个原因，在评估实践中以及一些评估教科书上都习倔假设

商标权寿命为永续寿命期，事实上，这种假设既不符合企业

和商标权实际，也有停于作价抵债双方特别是受让方的真正

意愿。如何判定评估师运用收益法评估商标权价值时使用的

净收益、折现率和寿命年限3个参数的合理性呢?这就需要逐

个进行分析。 首先来看净收益。对单项无形资产的商标权，

净收益指的是由商标权带来的超额收益；这种超额收益都是



根据评估基准日前大股东在使用该商标权后产生的额外收益

为基础，再来预测未来的收益额(超额收益)。无论评估师采

用何种预测方法进行预测，纳入折现求和的预测收益值一般

不能超过5年的数字，为了稳妥起见，应以第3年的预期超额

收益为未来年份的收益则更可靠。如果评估师使用6年后的预

测值来折现求和，评估值肯定偏高，其合理性就应受到质疑

。 其次再看折现率。主要把握折现率是否包含了安全收益率

和风险收益率，如没有考虑风险收益率或风险收益率取值过

大(例如超过了安全收益率)，则评估价值就有可能过大或过

小。 最后看寿命年限。对商标权而言，尽管从表面上看商标

权寿命可以永远续展下去，但由于商标权是一种无形资产，

它的寿命也必须依附于企业实体和产品实体，但任何企业和

产品在现实中并没有一个永续获利的寿命年限，因此商标权

寿命也必定是有限的。但由于拥有商标权的企业和产品情况

千差万别，要真正确定不同企业和产品的商标权的寿命年限

也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在评估实践中对商标权价值的评估如

无合同年限，仍在采用无限寿命期折现。实际上，现实中一

些国际上流行的评估惯例对我们判定这种评估对象的有限寿

命期很有启示。例如，美国《金融世界》杂志每年公布的世

界著名品牌价值，其评估方法就是在计算出品牌商标的超额

收益后，再乘上一个倍数来作为该品牌的价值，这个倍数根

据公司国际性、长期性、发展趋势和后续保护手段等分类确

定，其范围在125倍，著名公司商标至少在12倍以上。如果我

们以10倍为例，超额收益为1亿元，则商标权评估值为10亿，

套用我们采用的收益法，则有如下等式，即10＝1×(P/A，1%

，N)。如果以5%为折现率，对应的寿命年限N为14．5年；如



果以6%、8%、9%为折现率，对应的寿命年限N则为15年、21

年、27年。由于我国企业的商标除极少数在国际上有点名气

外，大多与国际著名商标在倍数判定标准方面相差甚远，能

够达到5倍实屑不易，规模稍大一点的公司，商标权每年超额

收益能达到0.10.2亿元的也不多见。如果每年超额收益为0.2亿

元，倍数取5，按国际上流行的评估惯例商标权评估值为1亿

元，再套用我们采用的收益法，则1＝0.2×(P/A，1%，N)。

如果以5%为折现率，对应的寿命年限N约为5年；10%，对应

的寿命年限N约为7.5年；12%，约为9年；15%，约为10年。

但是，当公司每年超额收益为0．2亿元，收益率(折现率)

为10%，按我国惯用的收益现值法评估，则是取年限为永续

年，此时，商标权评估值＝0．2亿元十10%＝2亿元，评估值

是国际上采用倍数取值评估结果的2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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